
– 1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VERBRIGHT LIMITED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份代號：165）

持續關連交易：向關連人士租用物業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以租客身份）與光大集團全資附屬公司（以業主身份）
簽訂一項租賃協議。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4條及第 14A.34條，該租賃協議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之申報、公告及年度審核之規定。

租賃協議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以租客身份）與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光大集團」）之
全資附屬公司（以業主身份）就香港夏愨道十六號遠東金融中心 36樓之物業（「該物業」）簽訂一項租賃協
議（「租賃協議」）。

租賃協議的條款乃經本公司及光大集團平等協商而制定，其主要條款列於下文，根據由本公司委託的獨立
專業產業測量師晉高測量師行所發出，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並在二零零七年一月十日更新
補充）之專業評估報告書，該物業的市場租金介於每平方呎港幣 36元至港幣 39元之間（即每月租金為港幣
388,800元至港幣 421,200元之間）。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所發出有關一份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到期的兩年期租約
（不含差餉及管理費）（「前租約」）之公告所披露，該物業一直沿用作為本公司的部分辦公室，前租約的每
月租金為港幣 232,200元。而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止的兩個年度，每年有關租賃協議之交易上限金
額為港幣 2,786,400元，而該上限金額未有被超越。

續租該物業可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繼續使用該物業作為辦公室用途，也可減少不必要的搬遷及裝修支出。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均認為該租賃協議之條款及全年交易金額上限屬一般商業條款並在本
公司日常業務範圍內，該等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之利益。

由於光大集團乃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5.036%，光大集團及其全資附屬公司乃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4條之有關定義，租賃協議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每項可適
用之百分比率按年計算均低於 2.5%及每年的總代價也低於港幣 1,000萬元，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4條，上述交
易無須取得獨立股東的批准，惟本公司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之申報、公告及年度審核之規定。有關租賃
協議的詳細資料將於本公司下期週年報告及賬目內披露。

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
業主 ： 隆耀有限公司，光大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租客 ： 光大控股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該物業 ： 香港夏愨道十六號遠東金融中心 36樓

該物業用途 ： 用作辦公室之用途

面積 ： 約 10,800平方尺

租金 ： 以現金預繳方式月租港幣 410,400元（不含差餉及管理費）

年期 ： 兩年，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止

上限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每年有關租務協議之全年交易金額上限約為港幣 4,92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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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金融服務。該等業務主要包括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證券
經紀、資產管理、財富管理、私人股權投資及投資業務。隆耀有限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

承董事會命
陳美嫦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零七年二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王明權先生（主席）
郭友先生
周立群博士
賀玲小姐
陳爽先生
徐浩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明華先生
司徒振中先生
林志軍博士
董愛菱小姐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